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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宇燃油” 或“公司” ）于2019年5月1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02号），公司

高度重视，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并公告如下：

一、主营业务经营问题

1.年报披露，公司2018年度营业收入160.35亿元，同比下降4.73%，归母净利润6,352.87万元，同比增加

7.62%，扣非后归母净利润341.59万元，同比下降96.2%，其中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业务对扣非后归母净利

润影响金额为1,777.98万元，另外公司通过现金管理活动获得理财收益3,695.65万元。 请补充披露：（1）套期

保值为目的的期货业务具体情况，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可持续性；（2）理财收益大额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资金来源及后续安排；（3）结合行业特点说明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公司具体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

（1）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业务具体情况，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可持续性

公司以套期保值为目的期货业务，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对同一种类的商品同时进行数量相当但方向相

反的买卖活动，即在买进或卖出实货的同时，在期货市场上卖出或买进数量相当的同品种期货，经过一段时

间，当价格变动使现货买卖上出现盈亏时，可由期货交易上的亏盈得到抵销或弥补。 从而在现货与期货之间、

近期和远期之间建立一种对冲机制，以使价格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本报告期公司金属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31.92亿元，其中较大比例产品销售采用了库发业务模式（即先采

后销模式），产品价格波动使得库发业务模式存在较大的价格风险敞口，公司通过现货交易配合以套期保值为

目的的期货交易来对冲此价格风险。

2018年公司金属业务主要交易产品铜的价格走势呈下跌趋势，价格总体向下波动，加之我公司采用的库

发业务模式，本报告期公司金属现货业务毛利减少，从而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业务则产生了较大收益增

幅。 对比上年，本报告期金属产品业务实现毛利9,870万元，同比上年14,941万元下降5,071万元；以套期保值

为目的开展的期货业务形成投资收益1,281万元，同比上年-2,803万元增加4,084万元，形成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金额1,248万元，同比上年-1,558万元增加2,806万元，两项合计较上年增加6,890万元，并形成报告期对扣

非后归母净利润影响金额为1,778万元。

综上，公司不谋求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业务利润，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开展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有色金属

现货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保证经营的稳定。 以套期保值为目的期货业务利润大幅增加主要系产品价格波动所

致。 沪铜2018走势图如下：

@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制度， 明确了期货交易的管理体系及各职能主体的职责内

容、授权、业务流程。 报告期内，公司期货交易根据制度规定，各职能主体合理分工，使大宗商品交易的价格波

动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2017年3月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按照准则要求（境内上市公司）于2019年1

月1日起要求实行。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严格遵循财政部的上述准则要求，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

期会计》计量的期货业务所形成非经常性损益金额将不再形成较大波动。

（2）理财收益大额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资金来源及后续安排

公司2018年6月9日披露公告，拟使用总额度不超过24亿元的临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18年公

司通过临时闲置募集资金和日常闲置自有资金开展现金管理活动，并将部分定期存单转为结构性存款以获得

更高的现金管理收益。报告期内公司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理财收益3,696万元,同比上年769万元增加2,927万

元，报告期列支财务费用1,271万元，同比上年-3,024万元增长4,295万元，其中主要原因由于部分定期存单

转为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同比上年减少2,721万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理财产品余额9.26亿元，其中8.67亿元为闲置募集资金，0.59亿元为闲置自有资金。

2019年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经营战略的落实，公司临时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将严

格遵循《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序开展投资、日常经营及现金管理活动。 公司将继续利用临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提高闲置募集资金收益。

（3）结合行业特点说明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公司具体应对措施

本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为1.62亿元，同比上年下滑0.37亿元，主要原因系当年度金属业务主要交易产

品铜的价格走势呈下跌趋势致使现货业务利润下降，而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业务利润增长，报告期公司

实现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业务投资收益0.13亿元（上年同期为-0.28亿元），实现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

货业务公允价值变动损益0.12亿元（上年同期为-0.16亿元），如将公司报告期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业务

利润与现货业务利润综合计算，则报告期综合利润同比上年增长0.32亿元。

2.年报分产品营业收入部分披露，公司报告期内库发销售实现营业收入6.09亿元，同比增长61.66%，水上

加油业务实现营业收入9,260.48万元， 同比增长52.19%， 油品批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1.3亿元， 同比减少

18.8%，金属产品贸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31.92亿元，同比减少2.92%，化工产品销售实现营业收入42.24万元，

同比下降99.75%。 请补充披露：（1）库发销售具体的产品构成、业务模式、本期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

近三年收入及毛利率的同比变化情况；（2）水上加油业务营业收入大额增加的原因、该项业务具体经营模式、

近3年主要客户名单及销售金额、近3年主要供应商名单及采购金额、并说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与上市公司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当披露的关系；（3） 油品批发业务及金属产品贸易业务近3年前10名主要供应商名

称及采购金额、近3年前10名主要客户名称及销售金额、并说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其他应当披露的关系。（4）年报披露化工产品营业收入系代理收入，具体说明化工产品类型和种类、业务

模式、近3年主要供应商和销售客户名单、成本为0的具体原因；（5）请结合不同产品的业务模式和相关流程、

价格走势、结算方式及同期变化情况、存货保存方式、运输方式等情况，具体说明期末存货、应收账款及应付账

款金额的合理性，并说明相关贸易业务中存在的结算、价格及流动性风险。

公司回复：

（1）库发销售具体的产品构成、业务模式、本期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近三年收入及毛利率的同

比变化情况；

库发销售业务，是指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向上游企业采购油品，经运输入库储存后，将其销售给下游客户

的过程。 库发销售的产品为轻油，主要包括燃料油、轻循环油、柴油等。 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合理配置库存，在舟

山、南通区域开展库发业务。

本期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舟山、南通区域的客户开发及维护，使得库发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86%；

2）报告期内，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轻油价格大幅上涨，公司库发销售均价由每吨4,065元增加至5,222

元，增长比例为28%。

库发销售近三年收入和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营业收入 48,960.15 37,721.57 60,979.90

收入增长率 -23% 62%

毛利率 4.30% 2.50% 5.03%

（2）水上加油业务营业收入大额增加的原因、该项业务具体经营模式、近3年主要客户名单及销售金额、

近3年主要供应商名单及采购金额、 并说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当披露

的关系；

水上加油业务是公司油品贸易业务的一种经营方式，指使用专用加油船舶，将燃料油以水上供油作业方

式对受供船舶直接供油，从而将燃料油销售给终端的船用客户。 水上加油业务营业收入大额增加的主要原

因如下：

a)� 2018年水上加油供油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2.32%；

b) � 报告期内， 受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影响， 销售均价由每吨3,086元增加至每吨4,171元， 同比增长

35.15%。

近3年主要客户名单及销售金额如下（单位：万元）：

2018年水上加油业务主要客户及销售金额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是否为关联方

上海安盛汽车船务有限公司 8,266.87 否

中甫(上海)航运有限公司 545.01 否

神华中海航运有限公司 338.04 否

小计 9,149.92

2017年水上加油业务主要客户及销售金额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是否为关联方

上海安盛汽车船务有限公司 5,254.56 否

中甫(上海)航运有限公司 725.03 否

安吉航运有限公司 88.41 否

小计 6,068.00

2016年水上加油业务主要客户及销售金额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是否为关联方

上海安盛汽车船务有限公司 4,177.42 否

中甫(上海)航运有限公司 130.64 否

上海泰鑫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17.86 否

小计 4,425.92

近3年主要供应商名单及采购金额如下（单位：万元）：

2018年水上加油业务主要供应商及采购金额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是否为关联方

江苏泰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360.48 否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1,193.27 否

苏州金驼铃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191.77 否

小计 3,745.52

2017年水上加油业务主要供应商及采购金额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是否为关联方

南通市远邦石油有限公司 1,276.77 否

苏州金驼铃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082.11 否

南通润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572.77 否

小计 2,931.65

2016年水上加油业务主要供应商及采购金额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是否为关联方

秦皇岛海畅船用燃料有限公司 1,489.74 否

上海宝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200.51 否

宁波金扬能源有限公司 453.85 否

小计 3,144.10

上述客户与供应商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当披露的关系。

（3）油品批发业务及金属产品贸易业务近3年前10名主要供应商名称及采购金额、近3年前10名主要客户

名称及销售金额、并说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当披露的关系

油品批发业务近3年前10名主要供应商名称及采购金额：

2018年油品批发业务前10名主要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是否是关联方

山东省岚桥石化有限公司 102,321.50 否

舟山中基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6,499.32 否

上海晋泰石化有限公司 12,898.09 否

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8,262.22 否

STAR�ENERGY�SINGAPORE�PTE.LTD. 5,750.74 否

宁波市东海长城石化有限公司 5,466.92 否

盘锦瑞东石化贸易有限公司 4,855.20 否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 4,059.99 否

中石化北方能源（大连）有限公司 3,554.17 否

东营腾宇贸易有限公司 3,418.81 否

合计 197,086.96

2017年油品批发业务前10名主要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是否为关联方

日照岚桥港口石化有限公司 56,807.34 否

舟山中基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3,786.07 否

上海福佩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7,928.16 否

舟山广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1,424.92 否

浙江物产化工集团宁波有限公司 11,363.84 否

上海达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0,084.24 否

江阴孚瑞特油品有限公司 9,529.74 否

山东万通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8,237.50 否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06.88 否

青岛海润美特石化有限公司 5,093.18 否

合计 202,061.86

2016年油品批发业务前10名主要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是否为关联方

宁波华安堂能源有限公司 9,351.66 否

舟山广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8,966.71 否

上海联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6,307.31 否

上海诺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5,401.30 否

江阴孚瑞特油品有限公司 5,366.31 否

上海鸿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292.92 否

太仓苏南石油有限公司 4,289.40 否

潍坊石大昌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032.15 否

天津津旅物贸实业有限公司 2,912.24 否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2,843.60 否

合计 53,763.61

金属产品贸易业务近3年前10名主要供应商名称及采购金额：

2018年金属业务前10名主要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是否为关联方

上海石拓实业有限公司 150,016.28 否

上海旻昕实业有限公司 125,192.99 否

AHK�RESOURCES�LIMITED 85,322.01 否

POLYMOUNT�INTERNATIONAL�LTD 83,086.33 否

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 61,368.15 否

上海鸣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49,616.71 否

TEHOPE�RESOURCES�TRADE�LIMITED 44,114.07 否

RAYTEK�TRADE�LIMITED 39,328.12 否

上海鑫宝煤化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39,001.13 否

中铜矿业资源有限公司 37,577.29 否

合计 714,623.08

2017年金属业务前10名主要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是否为关联方

上海石拓实业有限公司 203,821.75 否

上海鸣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13,257.45 否

华宇华泰（天津）实业有限公司 88,716.48 否

上海鑫宝煤化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78,783.31 否

REYARD�INTERNATIONAL�HOLDINGS�CO.,LIMITED 57,420.23 否

WANXIANG�RESOURCES(SINGAPORE)�PTE�LTD 50,749.14 否

POLYMOUNT�INTERNATIONAL�LTD 48,851.38 否

上海聚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4,682.16 否

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 38,444.78 否

SINORISE�INDUSTRY�LIMITED 35,891.24 否

合计 760,617.91

2016年金属业务前10名主要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是否为关联方

SINORISE�INDUSTRY�LIMITED 187,079.13 否

上海大昌铜业有限公司 90,105.14 否

上海益杉实业有限公司 71,367.98 否

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 67,159.53 否

上海石拓实业有限公司 65,604.75 否

ARC�RESOURCES�COMPANY�LTD 63,137.33 否

上海淦芃实业有限公司 54,392.68 否

WANXIANG�RESOURCES(SINGAPORE)�PTE�LTD 39,871.68 否

上海全泉实业有限公司 38,143.36 否

上海韵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0,790.95 否

合计 707,652.52

油品批发业务近3年前10名主要客户名称及销售金额：

2018年油品批发业务前10名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是否为关联方

中油延长石油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36,475.15 否

东营力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7,213.76 否

中海油华东销售有限公司 24,288.83 否

上海聚华石油有限公司 22,558.66 否

东营市亚通石化有限公司 18,577.65 否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 15,113.38 否

湖南新华联国际石油贸易有限公司 11,773.66 否

东营亨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9,247.07 否

上海振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8,743.90 否

常州市中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7,085.39 否

合计 181,077.45

2017年油品批发业务前10名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是否为关联方

上海聚华石油有限公司 43,913.21 否

浙江中兴石油有限公司 33,305.36 是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石油分公司 33,251.38 否

湖南新华联国际石油贸易有限公司 28,399.66 否

盘锦荣森贸易有限公司 16,500.85 否

东营市亚通石化有限公司 16,252.51 否

常州菲尼克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3,653.13 否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 12,924.56 否

中油延长石油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11,364.49 否

浙江福沪石化有限公司 9,747.27 否

合计 219,312.44

2016年油品批发业务前10名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是否为关联方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石油分公司 23,782.03 否

浙江中兴石油有限公司 17,324.47 是

广东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 7,053.80 否

上海聚华石油有限公司 6,014.14 否

宁波大榭开发区朝阳石化有限公司 5,714.15 否

南通燃料股份有限公司 5,361.16 否

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3,407.40 否

上海辰轩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877.40 否

福建闽海石化有限公司 1,752.33 否

广东金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176.91 否

合计 73,463.80

金属产品贸易业务近3年前10名主要客户名称及销售金额：

2018年金属产品贸易业务前10名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是否为关联方

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120,370.12 否

天津市浩瑞矿产有限公司 99,054.97 否

宁波君安物产有限公司 70,785.46 否

TEWOO�GROUP�(HONG�KONG)�LIMITED 61,297.82 否

上海合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9,143.00 否

宁波甬沅贸易有限公司 56,961.67 否

青海合一商贸有限公司 54,590.73 否

上海易臬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53,802.34 否

青海合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1,501.51 否

EAST�SUCCESS�ENTERPRISE�LIMITED 34,178.62 否

合计 651,686.23

2017年金属产品贸易业务前10名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是否为关联方

上海合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54,259.58 否

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146,025.32 否

天津市浩瑞矿产有限公司 120,789.54 否

上海帕洛帝尔实业有限公司 118,246.43 否

上海汇蓓贸易有限公司 65,591.02 否

TEWOO�GROUP�(HONG�KONG)�LIMITED 52,703.27 否

青海合一商贸有限公司 43,316.54 否

青海合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8,594.95 否

河南中天矿业有限公司 33,425.97 否

上海静欣贸易有限公司 25,657.79 否

合计 798,610.41

2016年金属产品贸易业务前10名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是否为关联方

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159,293.79 否

上海圣搏荣物资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86,940.11 否

上海帕洛帝尔实业有限公司 56,837.43 否

上海鼎砚实业有限公司 55,104.01 否

上海合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3,395.52 否

天津市浩瑞矿产有限公司 50,217.84 否

宁波甬海明辉有限公司 45,775.79 否

MEGA�CHINA�(HK)�TRADING�LIMITED 45,173.63 否

FUTURE�STRENGTH�GROUP�LTD 43,891.47 否

镇江永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8,074.42 否

合计 634,704.00

以上主要客户与供应商中，浙江中兴石油有限公司系控股子公司的参股股东，其他公司均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4）年报披露化工产品营业收入系代理收入，具体说明化工产品类型和种类、业务模式、近3年主要供应

商和销售客户名单、成本为0的具体原因；

近3年化工产品主要供应商名单如下：

年度 供应商名称 是否为关联方

2016 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 否

2017 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 否

2017 上海建宁毅城投资有限公司 否

2018 STRONGPETROLEUMSINGAPOREPRIVATELTD. 否

近3年化工产品主要客户名单如下：

年度 客户名称 是否为关联方

2016 上海建宁毅城投资有限公司 否

2016 上海帕洛帝尔实业有限公司 否

2016 上海鎏尊投资有限公司 否

2017 上海帕洛帝尔实业有限公司 否

2017 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 否

2017 上海汇蓓贸易有限公司 否

2018 北方联合能源（舟山）有限公司 否

以上客户与供应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6-2017年化工产品主要交易的品种有PTA和天然橡胶，交易模式包括批发和库发两种业务模式。

本报告期内，受国内贸易商委托，公司开展了一笔代理进口化工产品（品名：变性燃料乙醇）业务，公司与

客户签订代理采购委托合同，由客户指定供应商供货，根据合同约定，合同标的价格、结算等交易风险均由委

托方承担，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将相关收入、成本以“净额法” 确认，故成本为0。

（5）请结合不同产品的业务模式和相关流程、价格走势、结算方式及同期变化情况、存货保存方式、运输

方式等情况，具体说明期末存货、应收账款及应付账款金额的合理性，并说明相关贸易业务中存在的结算、价

格及流动性风险。

1)期末存货、应收账款及应付账款情况介绍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金额为19,982万元，较上年减少13,595万元，应收账款金额为59,955万元较上年减少

36,269万元，应付账款金额为18,959万元，较上年增加11,098万元。 近两年资产周转率对比情况如下：

金额：万元

项目

期间

增减

（2018VS2017)

2018 2017 2017年初

营业收入 1,603,587.20 1,683,195.93 -79,608.73

营业成本 1,589,184.79 1,664,222.39 -75,037.60

存货 19,982.16 33,259.36 13,024.66 -13,277.20

应收账款 59,954.69 96,223.69 68,148.78 -36,269.00

应付账款 18,959.14 7,860.73 13,595.00 11,098.41

应收账款周转率 5.13 5.12 0.01

存货周转率 14.92 17.98 -3.05

分析可见公司运营资产周转率处于较高水平。 同比上年度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基本持平，存货周转率略

有下降趋势，主要是2017年末备货量较2016年有所增加，但整体存货周转天数不到25天，周转率较高。

应付账款同比增长1.1亿元，主要是根据工程进度应确认的应付工程款增加。

2)公司业务模式简介

①有色金属业务

金额：万元

项目

有色金属

增减

（2018VS2017)

2018 2017 2017年初

营业收入 1,319,234.60 1,376,057.17 - -56,822.57

营业成本 1,309,322.06 1,361,098.30 - -51,776.23

存货 14,565.32 24,480.47 8,615.73 -9,915.15

应收账款 48,714.79 86,555.27 59,605.63 -37,840.48

应收账款周转率 4.88 4.71 0.17

存货周转率 16.77 20.56 -3.80

报告期公司实现有色金属业务收入131.92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83%，应收账款周转率为4.88次，存货周

转率16.77次，存货周转天数为21天。

主要业务模式为：根据公司内控体系对铜等有色金属按不同品牌、不同等级、不同规格，根据市场情况，采

取买或卖的行为，以零单升贴水、长单升贴水、品牌价差、地区价差等模式盈利。 买卖货品的风险根据货权转

让而转移，公司买卖货权的转让通过第三方仓库（或货代公司）确认的物流凭证进行确认，并由合同约定物

流、仓储等费用的归属与支付。

②油品业务

金额：万元

项目

油品

增减

（2018VS2017)

2018 2017 2017年初

营业收入 284,272.22 307,122.22 - -22,849.99

营业成本 278,015.47 302,260.49 - -24,245.02

存货 5,416.84 8,778.88 4,408.93 -3,362.05

应收账款 11,239.90 9,668.42 8,543.16 1,571.48

应收账款周转率 6.80 8.43 -1.63

存货周转率 9.79 11.46 -1.67

报告期公司实现油品销售收入28.33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17%，应收账款周转率为6.8次，存货周转率9.79

次，存货周转天数为37天。 主要业务模式为：油品批发业务、油品库发业务、水上加油业务以及船舶出租业务

等。 根据公司内控体系及不同的业务模式以及市场情况，采取买或卖的行为，以买卖差价为业务主要盈利点。

买卖货品的风险根据货权转让而转移，公司买卖货权的转让根据业务模式主要通过以下方式确认：

a.�油品批发业务：货物交接给客户的同时，由商检机构出具商检报告或由运输方出具计量单据，根据商检

报告或计量单据确定最终结算量，买卖双方通过结算函盖章确认。

b.油品库发业务：根据签订的购销合同、客户委托提货单、或依据业务部门的申请，由销售方公司出具提货

单。油库管理员核对提货单与发货通知、核对提货的车船号、提货联系人身份证是否一致后，给予发货。油库发

货完毕，收回提货联，收货人（包括承运人）在记帐联及回单联上签字确认后视同货权转移。

c.水上加油业务： 根据客户(船舶运输公司)以书面形式提交的《船舶加油确认单》，组织加油。 加油开泵

前，双方共同对供油船存油确认，并把读数填写在《测量确认书》；停泵后双方再次共同对供油船存油确认，将

读数填写在《测量确认书》上。 双方共同在《测量确认书》上签字，根据开泵前后确认的读数计算数量，数量无

误后双方在《供油凭证》共同签字，由此确认货权转移。

3)风险分析及举措

公司的业务模式决定了公司的运营管理对价格波动影响、结算方式以及资金的流动性等方面所带来的风

险尤为关注，针对公司部分持货经营模式业务存货的价格波动、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合同执行控制，按照不同的

业务类型，风险分析及控制举措如下：

①有色金属业务：

A、通过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业务对价格波动进行对冲。

B、使用信用证、福费廷等结算贴现等方式来控制结算风险、流动性风险。

②油品业务：

A、通过采用背靠背等交易方式规避价格波动风险。

B、通过客户资质的严格筛选，以央企、国企和大型客户为主要销售定位客户控制结算风险。

综上公司通过成熟的运营团队和风控机制的建立对业务合同的签订、执行、结算等运营风险进行专业评

估并起到有效控制的作用，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27%。

3.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98亿元，2017年同期为-8.53亿元，变化幅度

较大，公司解释主要系子公司部分已贴现附追索权的信用证陆续到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67

亿元，2017年同期为9.46亿元，主要系子公司融资业务增加，子公司部分已贴现附追索权的信用证陆续到期，导

致偿还债务支出的现金增加。 请补充披露：（1）前述子公司的主要业务模式、销售具体产品及前5名主要客户、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信用证开具时间及到期时间、信用证结算金额、贴现时间、贴现金额；（2）子公司前

述信用证的交易背景情况、分别列示前述信用证对公司经营活动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的影响、并说明相

关信用证分别列入经营活动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是否符合会计准则有关列报的相关规定；（3）结合子

公司业务模式，说明子公司融资业务增加的金额、具体用途、原因及合理性、子公司后续偿还计划和偿还能力。

公司回复：

（1）前述子公司的主要业务模式、销售具体产品及前5名主要客户、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信用证开

具时间及到期时间、信用证结算金额、贴现时间、贴现金额；

前述子公司为有色金属子公司，主要业务模式为采购并销售有色金属，交易品种包括电解铜、铝、锌、镍，

具体业务模式详见本回函第二点回复内容。

前五名主要客户为：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公司

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否

天津市浩瑞矿产有限公司 否

宁波君安物产有限公司 否

TEWOO�GROUP�(HONG�KONG)�LIMITED 否

上海合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否

上述客户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报告期末，未到期信用证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有无追

索权

起始日 到期日 美元 贴现日期 贴现金额

截止本回函

日冲销情况

SIIC�SHANGHAI�

INTERNATIONAL�TRADE�

(GROUP)�CO.,LTD

有 2018/10/2 2019/1/10 3,293,835.60 2018/10/8 3,268,599.20 已冲销

TEWOO�GROUP�

(HONGKONG)�LIMITED

有

2018/10/9~

2018/10/19

2019/1/7~2

019/1/14

12,129,890.89

2018/10/9~

2018/10/19

12,038,075.08 已冲销

TEWOO�GROUP�

(HONGKONG)�LIMITED

无

2018/10/15

~2018/10/3

1

2019/1/15~

2019/1/31

12,038,341.91

2018/10/16

~2018/11/1

11,948,971.13 已冲销

东部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有 2018/10/22 2019/1/30 2,593,636.50 2018/10/22 2,571,796.05 已冲销

宁波宏凯进出口有限公司 无 2018/10/23 2019/1/15 1,303,433.40 2018/10/23 1,294,289.42 已冲销

宁波君安供应链有限公司 无 2018/11/23 2019/2/19 3,174,644.17 2018/11/26 3,150,153.56 已冲销

宁波君安物产有限公司 有

2018/10/16

~2018/12/2

7

2019/1/24~

2019/3/28

11,386,001.93

2018-10-1

7~2018-12

-28

11,318,369.38 已冲销

宁波君安物产有限公司 无

2018/11/9~

2018/12/28

2019/2/8~2

019/3/26

10,179,085.04

2018/11/9~

2018-12-2

8

10,094,567.27 已冲销

天津市浩瑞矿产有限公司 无

2018/10/22

~2018/11/2

1

2019/1/23~

2019/1/13

26,744,586.54

2018-10-2

3~2018-11

-22

26,550,599.65 已冲销

天津市浩瑞矿产有限公司 有

2018/10/19

~2018/11/5

2019/1/17~

2019/2/4

29,712,467.61

2018-10-2

2~2018-11

-5

29,489,684.99 已冲销

（2）子公司前述信用证的交易背景情况、分别列示前述信用证对公司经营活动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的影响、并说明相关信用证分别列入经营活动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是否符合会计准则有关列报的相关

规定；

有色金属子公司收款方式主要有电汇和信用证两种，公司收到客户开立的信用证后会到银行办理贴现业

务以回笼业务资金。 公司信用证业务的收取、贴现以及到期时根据信用证贴现业务中追索权不同具体账务处

理如下：

1)附追索权的信用证贴现业务

公司收取信用证并办理附追索权的信用证贴现时，将收取的贴现款计入短期借款，待信用证到期后，将短

期借款与对应业务的应收账款进行账务冲销。附追索权的信用证办理贴现取得的款项，计入“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项目；信用证到期时，调增“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项目与“销售商品、接受劳务收到的现金” 项目。

2)无追索权的信用证贴现业务

公司收取信用证并办理无追索权的信用证贴现时，收取的贴现款直接核销应收账款，计入“销售商品、接

受劳务收到的现金” 。

报告期期初已贴现并附追索权的信用证，在报告期内到期的金额为8.44亿元，于报告期内核销应收账款，

并同时调增“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与“销售商品、接受劳务收到的现金” 项目。

报告期内收到信用证并办理贴现业务金额45.18亿元，报告期内根据上述账务处理原则计入“销售商品、

接受劳务收到的现金” 项目金额为41.61亿元。

以上与信用证贴现相关的账务处理符合公司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结合子公司业务模式，说明子公司融资业务增加的金额、具体用途、原因及合理性、子公司后续偿还

计划和偿还能力。

境外子公司Alfar� Resources� Co.,Ltd.按照董事会的授权与公司内控制度开展经营，对铜等有色金属按

不同品牌、不同等级、不同规格，根据市场情况，采取买或卖的行为，以零单升贴水、长单升贴水、品牌价差、地区

价差等模式盈利，同时现货交易配合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交易来对冲价格风险。 子公司融资业务主要是

指存货售后回购业务。 业务模式是以与金融机构签订销售合同的形式将存货质押给银行取得货款，之后再通

过采购合同赎回存货。 目的是盘活存货资产、增加公司的流动性。 报告期内开展存货售后回购业务共计1.68亿

美元，较上年增加了0.4亿美元。 截止报告期末上述回购业务所质押的存货已全部赎回。

4.年报披露，2018年第1至4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1亿元、-3.97亿元、-9,403万

元、9.79亿元，请补充披露：（1）结合细分行业特点说明公司各季度现金流变动幅度较大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2）分季度列示现金流大额流入或流出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细分行业特点说明公司各季度现金流变动幅度较大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大宗商品贸易（包括有色金属贸易和油品贸易）和数据中心（IDC）业务，其

中数据中心（IDC）处于建设期尚未产生收入。其中，有色金属子公司，主要业务模式为采购并销售有色金属产

品，部分结算方式为收取客户信用证，同时办理贴现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将收取信用证并办理附追索权的信用

证贴现业务，计入“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项目。 待信用证到期时，调增“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项目与“销售

商品、接受劳务收到的现金” 项目。 此类业务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发生了时间性差异。 另外，

油品贸易业务的现金流量与市场行情波动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备货计划有直接影响。 另外

油品贸易的业务周期相对较长，部分大单自采购至订货到销售回款，业务周期可达90天以上。

综上， 公司各季度现金流变动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大宗商品贸易的行业特点及业务结算模式所

致。

（2）分季度列示现金流大额流入或流出的原因及合理性。

第一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1亿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第一季度有色金属业务采购备

货，存货较期初增加3.20亿元，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减少；接收客户信用证结算货款，一季度末未到期

信用证较期初减少，使得应收账款减少，而且一季度末应付账款增加、预收账款增加等因素使得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流入4.27亿，以上原因使得有色金属业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1.07亿元。 第一季度油品业务

销售回款增加，使得油品业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1.04亿元。

第二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97亿元。 主要原因是第二季度有色金属存货量减少，存

货较第一季度末减少1.59亿元； 第二季度接受客户信用证结算金额大于到期信用证金额， 使得应收账款增加

2.69亿元；预付采购账款及应付账款的变动等因素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流出2.0亿，以上原因使得有

色金属业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3.1亿元。 第二季度油品采购备货增加，使得油品业务经营活动现金净

流出0.77亿元。

第三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403万元。主要原因是第三季度有色金属存货量继续减

少，存货较第二季度末减少1.03亿元；第三季度接受客户信用证结算金额小于到期信用证金额，使得应收账款

减少0.84亿元， 增加经营现金流； 预付采购账款及应付账款的变动等因素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流出

1.23亿，以上原因使得有色金属业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0.64亿元。 第三季度油品业务采购备货增加，使

得油品业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出1.57亿元。

第四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79亿元。 主要原因是第四季度末有色金属减少库存持有

量，存货较第三季度末减少1.57亿元；第四季度接受客户信用证结算金额有所下降，到期的信用证冲销应收账

款使得应收账款减少5.90亿元； 预付采购账款及应付账款的变动等因素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流出

2.10亿；以上原因使得有色金属业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5.37亿元。 第四季度油品业务销售回款增加，及

时清理应收及预付款项，使得油品业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4.33亿元。

会计师核查意见：

会计师检查了公司会计处理的合规性、现金流量表编制准确性，分析各期变动原因的合理性；各期变动主

要原因为公司大宗商品贸易的行业特点及业务结算模式所致，各期现金流大额流入或流出主要是各期存货采

购数量不一致以及信用证到期收款时间等因素影响。

会计师认为：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各期末虽存在较大波动，符合公司大宗贸易的行业特点、

与公司各季度根据行业情况采购规模的变动和信用证等到期有关，是合理的。

5.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2092.12万元，同比增长9.12%，其中运输费为235.44万元，同比下降

56.32%，仓储保管费为280.61万元，同比下降13.34%。 结合公司2018年度营业收入下降4.73%，请补充披露：

（1）销售费用总额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2）运输费及仓储保管费金额下降比例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销售费用总额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2,092.12万元，同比增长9.12%。

1)销售人员薪酬较去年同期增加122万元，由于2017年度收入较2016年增长9.5亿元，报告期内销售人员

薪酬及绩效奖金增长。

2)招待费用同比增长107万元,报告期公司因业务拓展需要，销售部门招待费用同比增长。

3)其他类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259万，主要系油品业务子公司销售居间费用增长。

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费用总额增加具有合理性。

（2）运输费及仓储保管费金额下降比例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运输费为235.44万元，同比下降56.32%。 主要原因是油品子公司库发业务客户结构调整，签订

货物自提合同的客户增加，报告期内库发自提货物合同油品交易量为6.30吨，比上年同期3.06万吨增长了3.24

万吨。 因此运输费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仓储保管费为280.61万元，同比下降13.34%。 主要原因是油品子公司外租仓库（南通诚晖）库

发量减少，报告期内外租仓库（南通诚晖）库发量为2.20万吨，同比上年6.07万吨减少了3.87万吨。 使得仓储费

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公司报告期内运输费及仓储保管费金额下降比例较大具有合理性。

二、IDC大数据业务经营情况

6.年报披露，公司IDC业务模式分为两种，一是计划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建设定制化数据中心集群，如

公司北京金汉王计算数据中心，以批发型数据中心服务为销售经验策略；二是为业界提供云计算及大数据基

础设施技术、运维能力和人才输出的专业化服务公司。 公司于2018年4月收到阿里巴巴集团采购部发出的《金

汉王机房确认函》，金汉王项目一期机柜已逐步移交阿里团队进行验收测试，预计一期工程将于2019年第二季

度起开始计费。 二期工程预计2021年3月底前全部完成。 请公司补充披露：（1）批发型数据中心及专业化服务

公司两种业务形态的具体业务流程、盈利模式、毛利率差异、客户群体、已签约客户及签约执行情况；（2）请核

实并披露与阿里巴巴合作进展情况，截至目前是否签署正式协议、双方合作的具体模式及涉及金额、涉及机柜

逐步交付的具体安排；（3）具体披露金汉王一期和二期项目具体用电量及其他附能条件，二期工程的具体建

设计划和资金安排，施工是否存在障碍，并结合前期公司交付规划具体解释该项目延期建设的原因及合理性；

（4）结合行业情况，分项目、分地区具体说明公司定制化数据中心集群的预计运营时间、盈利模式及核心竞争

力。 请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批发型数据中心及专业化服务公司两种业务形态的具体业务流程、盈利模式、毛利率差异、客户群

体、已签约客户及签约执行情况；

1)批发型数据中心（以阿里巴巴客户为例）

A.业务流程：基于大客户定制化项目的流程，公司批发型数据中心业务模式为通过数据中心重资产的投

入，完成基础设施平台的设计、建设，通过租赁机柜获取收入。 其流程如下，

第一步：与潜在客户初步沟通，向客户推荐项目，安排客户对机房进行考察，向客户提供相关政府和资源

审批文件。 对客户的机房选址规划进行应答和沟通，就商务条款进行初步沟通。

第二步：商务谈判，公司按照客户提供的定制化数据中心的建设、运维规范和商务条件，进行项目规划、设

计，在此基础上约定主要商务条款，进而获得客户发出的具有法律效力且包含主要商务条款的合作备忘录或

者需求确认函。

第三步：验收，签订正式合同，在具备完整数据中心服务能力后（一般为数据中心通过客户验收后），签订

完整的服务合同。

B.盈利模式：批发型数据中心业务主要盈利模式为机柜租用收入扣除设备折旧和运营费用等成本费用后

产生的利润。

C.毛利率：批发型数据中心业务平均毛利率约为40%左右。

D.客户群体：主要面对大型互联网公司、中大型金融公司和大型政企客户。 结合国内数据中心市场发展的

最新态势，公司通过与多家大客户深度沟通，根据目标客户未来三五年对于数据中心资源需求的规划，结合市

场和目标客户的需求，经过慎重考虑，将公司数据中心战略明确定位为：发展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为核心基

地的批发型大客户定制化数据中心业务（批发型数据中心业务），同时按照大客户的需求规划扩展其他地区

批发型数据中心业务。

E.已签约客户及签约执行情况：公司已取得阿里巴巴集团采购部发出的《金汉王机房需求确认函》，相关

服务合同预计2019年年内签署。

2)专业化数据中心服务

A.业务流程：专业化数据中心服务领域是公司经营策略之一，业务模式为通过建立数据中心产业链全流

程管理，完善人才储备，向外部客户提供数据中心全流程的咨询服务和建设总包等服务。 公司以北京金汉王项

目为依托，已经建立了行业高标准的管理、建设、运营、市场团队，成员大多数来自于国内领先的数据中心运营

和建设公司，具备行业建设、运维、咨询十年以上经验。 公司也与行业中的专业化设计公司、咨询公司深度合

作，为专业化数据中心服务的发展提供支撑。 其规划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建立专业化团队，公司以北京金汉王项目为起点，通过社会化招聘和培养，组建了市场咨询、建设

规划、机房设计/建设、运行维护、后台技术等方面的专业团队。

第二步：培养和积累经验，这一团队经过北京金汉王项目设计规划、建设、运维、商务等阶段的锻炼磨合，

已经形成了数据中心建设产业链的规范和流程， 特别对阿里巴巴定制化数据中心的规范和流程积累了经验，

具备了服务于第三方的能力。

第三步：投标项目签订合同，公司规划的未来专业化服务公司提供的业务流程是通过参与招标的方式来

获取项目，首先获取市场信息、参与招标，中标后按照客户要求提供约定的服务，获取服务收入。

B.盈利模式：专业化服务盈利模式为通过公司提供的专业化服务，获取服务利润，比如顾问费、咨询费、设

计费、建设管理费、运维管理费等。

C.毛利率：专业化数据中心服务，一般情况下毛利率高于批发型数据中心业务，鉴于公司目前暂未正式开

展，尚无法准确预估。

D.客户群体：随着数据中心业务迅猛发展，大量其他产业的公司进入这一领域，因缺少专业化团队和经验，

需要专业化团队向其提供前期规划、建设、运营外包服务。 我们规划的主要客户群体为能源电力行业自建数据

中心项目，房地产行业转型数据中心的项目，基金公司投资的数据中心项目等。

E.已经签约客户：暂无。

（2）请核实并披露与阿里巴巴合作进展情况，截至目前是否签署正式协议、双方合作的具体模式及涉及

金额、涉及机柜逐步交付的具体安排；

2018年4月，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收到阿里巴巴集团采购部发出的《金汉王机房需求确认函》，确认

租赁金汉王机房6000个5KW机柜（机柜数量以实际为准）。 后经过双方协商，机柜技术标准调整为8KW机柜。

2019年3月，金汉王一期工程约3200个8KW机柜已开始逐步移交阿里团队进行验收测试和设备上架。

目前， 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尚未与阿里巴巴指定的电信运营商签署关于金汉王数据中心的租用协

议。 虽然公司与阿里巴巴的商务条件原则已经确定，但具体细节（如收费模式、最终租用的机柜数量）还在进

一步沟通协商中，最终以租用协议为准，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予以披露。

目前，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与阿里巴巴确定的机房租用模式为机电分离方式进行计费，机柜结算方

式和价格，在需求确认函中已经确定（按机柜功率计价，并按月结算，电费按实结算）。 后续项目租用具体结算

方式、涉及金额需要在与阿里巴巴指定的电信运营商签署的数据中心租用协议中进行确认。

机柜通过阿里巴巴的测试后，阿里巴巴确定的机柜计费安排是：前24个月随启随租（阿里巴巴按业务需要

随时进行机柜加电，开始租用机柜并计费）；第25个月开始按照双方约定比例打包计费。

（3） 具体披露金汉王一期和二期项目具体用电量及其他附能条件， 二期工程的具体建设计划和资金安

排，施工是否存在障碍，并结合前期公司交付规划具体解释该项目延期建设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具体披露金汉王一期和二期项目具体用电量及其他附能条件

2018年12月8日，金汉王规划的10万KVA电力容量电力工程一次性完成建设，通过北京市供电公司验收，

完成发电，进入供电系统平稳运行期。

2019年3月，金汉王一期工程约3,200个8KW机柜已开始逐步移交阿里团队进行验收测试和设备上架。 以

10万KVA电力进行核算，考虑阿里实际电力负荷不会达到机柜额定功率，会产生一定的电力冗余。 经测算，数

据中心机柜在电力复用情况下，预计可提供近5,000个8KW机柜。

为了更好的增加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的盈利能力， 充分利用现有物业资源， 还将继续申请不少于2万

KVA的新增电力，新增电力到位后，将增加相应的机柜数量。 由于IDC项目属于高耗能行业，新增电力需经相

关部门批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二期工程的具体建设计划和资金安排，施工是否存在障碍

二期工程规划的电力，公司后续申请增加不少于2万KVA的电力，在考虑电力复用的情况下，二期合计可

以建造约2500个机柜。按照公司计划，金汉王二期工程施工不存在重大障碍，预计在2021年3月份底前完工。金

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电工程（二期）预计将投入金额为3.20亿元，具体以竣工结算金额为准。

3）并结合前期公司交付规划具体解释该项目延期建设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已于2016年12月完成金汉王技术项目的股权交割，当时项目楼房正在建设中，截至2017年10月完成

项目楼房的竣工验收。 2017年11月起，根据当时潜在大客户对数据中心楼房承重的要求进行加固设计与施工。

金汉王项目于2018年1月起开展机电工程（包括电气、空调、给排水、弱电、机柜等）、电力、消防等工程的设计

和招标工作，2018年4月取得阿里巴巴集团《金汉王机房需求确认函》，并最终确定了机电总包施工单位，公司

开始根据大客户需求进行项目设备投资建设。 公司原计划2018�年下半年完成一期设备安装工程建设并开始

交付运营。 一期工程推迟的主要原因：

a.� 2018年4月收到机房需求确认函后，阿里巴巴技术团队入场，对金汉王项目重新进行技术评估，公司和

阿里巴巴、大总包单位、设计单位各方召开工程平面布局审图会。 2018年5月中旬，金汉王项目一期工程施工图

纸通过阿里巴巴评审并确认采用8kw技术方案。

b.� 2018年7月，由于施工图纸中的暖通系统冷却塔设计方案重新进行调整。 整个暖通施工已完工的部分

出现返工，部分设备重新采购，同时与之相配套的动力、BA、动环系统的进度也相应推迟。

c.�北京重大会议和节日期间，配合政府会议和节日保障而暂停施工也使得一期工程有所推迟。

d.� 2018年11月15日至2019年3月15日，北京冬季供暖季期间，北京市政府针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土石方作

业进行了严格限制，影响了渣土施工、土建施工、水泥混凝土等各项工程的施工进度。在2018至2019年期间，北

京冬季雾霾、大风等天气，项目所在地政府出于环保和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暂停施工，也影响了工程进度。

综上原因，致使一期工程完工进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延期，有关情况具有合理性。

（4）结合行业情况，分项目、分地区具体说明公司定制化数据中心集群的预计运营时间、盈利模式及核心

竞争力。

目前，公司定制化数据中心集群规划主要是在北京进行金汉王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该项目整体按照

阿里巴巴的技术标准进行定制化建设，2019年3月， 金汉王一期工程约3200个8KW机柜已开始逐步移交阿里

团队进行验收测试和设备上架，公司预计一期工程将于2019年第二季度起开始计费。二期工程计划于2021年3

月前完工。 本项目将在未来的时间内，为公司创造稳定的收入和利润。

同时，公司已经加快大客户定制化数据中心集群的区域战略布局，重点在上海、深圳、广州等地区规划新

的项目，尽管公司积极在上述各地调研考察，但至本公告日公司还没有落实具体的新项目。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查阅公司2018年年报、相关临时公告以及公司回复的相关资料，公司就上述事项的回复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在后续申请2万KVA电力成功的前提下，金汉王二期建设预计不存在重大障碍，公司披露的项目延期

建设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与阿里巴巴指定电信运营商签署正式租用协议，尚存在协议不能达成或相关条款不

利于公司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现有定制化数据中心业务模式将对阿里巴巴存在一定程度依赖的风险。

7.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宁波宇策向无锡华云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5,000万元。 华

云数据主要面向企业级用户提供定制化私有云、混合云解决方案，同时还提供大数据服务等云计算服务。 请具

体披露：（1）公司持有华云数据的具体股份比例、公司对相关股权的会计处理、近3年华云数据与公司的业务

和资金往来情况；（2）华云数据的具体业务模式、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近3年前5大客户名单及收入金额。

公司回复：

（1）公司持有华云数据的具体股份比例、公司对相关股权的会计处理、近3年华云数据与公司的业务和资

金往来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宇策持有无锡华云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份比例约为1.13%， 由于报告期末尚

未完成工商变更， 所以该5,000万元投资款作为其他非流动资产列报。 2019年1月25日已完成工商变更后，按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的新《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会计准则，从其他非流动资产划分为超过一年到期且预期

持有超过一年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非流动金融资产。 近3年，公司与华云数据无其他业

务和资金往来。

（2）华云数据的具体业务模式、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近3年前5大客户名单及收入金额

华云数据的具体业务模式包括公有云业务服务收入、私有云业务项目（含大数据项目、混合云项目）收

入、超融合一体机产品收入、内容分发网络业务收入、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收入、软件开发收入等。 其中，1）公

有云业务服务收入， 是指向外部用户提供计算、 存储与网络资源的IT基础设施能力租用服务所获得的收入。

2）?私有云业务项目（含大数据项目、混合云项目）收入，是指为一个客户单独使用而构建的云服务所获得的

收入，包括软件和硬件收入。 3）超融合一体机产品收入，是指提供用户标准化的硬件产品，该硬件产品包含了

基础的硬件配置，同时预封装了华云的云平台软件，用户收到产品后，开箱就能上云。4）超融合软件产品收入，

是指提供用户标准化的软件产品，通过生态合作预封装了华云的云平台软件到合作伙伴的硬件成开箱就能上

云的一体机。

鉴于， 公司持有华云数据的股权比例为约1.13%， 公司持有华云数据的股权资产对公司资产总额影响很

小；华云数据不属于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公司未参与华云数据的经营管理。 华云数据系非上市公司，相关财

务数据未公开披露，公司暂不知晓华云数据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名单和收入金额。

8.年报披露，公司应付款项期末余额为1.9亿元，2017年同期7,860.7万元，其中新增工程款1.17亿元。 公司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由期初682万元激增至4.17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区分资产类别说明在建工程的具体

进度，分别列示在建工程包含的具体种类如楼体、机柜等完成情况；（2）区分资产类别，具体说明在建工程各

项目的具体投入情况，如投入金额、采购单价、房产面积、房产具体位置、机柜数量、完成比例、交付期限、不同类

别资产的供应商及交易金额、是否与公司或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3）金汉王计算运营中心机电工程（一期）

项目本期在建工程增加金额4.74亿元，转入固定资产金额为7,218万元，目前工程进度为93.6%，请补充披露该

项目后续投入安排、交付具体期限、项目延期的原因及合理性、转入固定资产的相关会计处理情况；（4）具体

说明转交阿里巴巴验收的机柜数量、对应的具体项目、金额、占当前完工项目的比例、相关项目是否已转入固

定资产；（5）结合金汉王一期完工情况，具体说明中心机房及机电工程后续业务安排、目前签约情况及经营模

式。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区分资产类别说明在建工程的具体进度，分别列示在建工程包含的具体种类如楼体、机柜等完成情

况；

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为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房楼一期加固工程、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电

工程（一期）。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房楼主体工程部分于2017年10月完成竣工备案并结转为固定资产。 2017年11

月起，根据当时潜在大客户对数据中心承重的要求进行加固设计与施工。 截至报告期末，一期加固工程除部分

区域因设计变动尚未施工外，工程进度达到97%，预计将在通过承重检测后办理转固手续，并增加机房楼原值。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电工程（一期），主要包括数据中心电气，空调、给排水、弱电、机柜、电力、消防

等分项工程，其中主体工程中电气，空调、给排水、弱电、机柜等采用工程总包模式。 报告期末，机电工程（一

期）仍处于施工阶段，工程完工率约93.6%，预计一期建成约3,200个机柜。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在建工程明细表

（单位：万元）

具体工程名称

期初金

额

在建工程增

加额

已转入固定资产金

额

在建工程

余额

设备品牌及相关工程

加固工程及装饰 1,448 606 842 加固及设计、装饰工程

外部电力工程 7,213 7,213 ABB、上上电缆、管沟及管道工程

高压侧供电工程 7,467 7,467 许继、华塑等及相关安装工程

备用电源系统 1,865 1,865 双登、伊顿等及相关安装工程

电力系统 7,093 7,093 施耐德、中恒、丹佛斯等及相关安装工程

柴油发电机组 6,774 6,774 卡特彼勒等及相关安装工程

暖通系统 5,913 5,913

约克、 顿汉布什、BAC巴尔的摩、 纳尔科、LAKOS、

APV（安培威、SPX、英沣特、威乐、英维克、佳力图、思

探得、BRAY（美国博雷）、TA（瑞士）、纳尔科、施乐

佰等及相关安装工程

弱电及工艺系统 566 566

霍尼韦尔、共济、海康威视、H3C、华为等及相关安装

工程

土建工程 4,951 4,951 园区绿化土建

机柜PDU及冷通道 1,509 1,509 科华、突破等及相关安装工程

消防工程 1,747 1,747 IFD等及相关安装工程

工程监理 173 173

监控软硬件系统 875 875 霍尼韦尔、共济等及相关安装工程

其他 682 1,266 5 1,943 水电费、测试费、设计费、工程人员费用等

682 48,860 7,824 41,718

（2）区分资产类别，具体说明在建工程各项目的具体投入情况，如投入金额、采购单价、房产面积、房产具体位

置、机柜数量、完成比例、交付期限、不同类别资产的供应商及交易金额、是否与公司或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金汉王项目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天柱西路8号，距离首都机场6.4公里，占地面积1.67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5.39万平方米，一期建筑面积约3.81万平方米，建成约3,200个机柜。

2019年3月，金汉王一期工程约3,200个8KW机柜已开始逐步移交阿里团队进行验收测试和设备上架。 待

测试完成后，公司预计一期工程将于2019年第二季度开始计费。

截至报告期末，在建工程按不同类别资产的供应商、交易金额、完成比例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类别 具体工程名称 供应商名称 合同金额

在建工程

期末金额

（不含

税）

在建工程

完工（含

税金额）

工程完工比

例

转入固

定资产

金额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

房楼

加固设计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

256 237 256 100.00%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

房楼

加固工程

北京汇博盟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650 586 631 97.00%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

房楼

室外装饰工程

江苏森邦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625 19 625 100.00% 606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

电工程（一期）

外电管沟

蓝汛欣润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4,500 4,500 100.00% 4,245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

电工程（一期）

外电工程

北京中电太石电气工

程有限公司

3,177 3,177 100.00% 2,883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

电工程（一期）

外电监理

北京安泰华维电力工

程监理有限公司

90 90 100.00% 85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

电工程（一期）

内电工程

北京中电太石电气工

程有限公司

8,180 7,467 8,172 99.90%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

电工程（一期）

机电工程总包，分项包括

电气，空调、给排水、弱

电、机柜等

厦门华睿晟智能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33,530 27,074 30,311 90.40%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

电工程（一期）

装饰工程

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

集团有限公司

1,820 1,597 1,729 95.00%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

电工程（一期）

消防工程

北京市亚太安设备安

装有限公司

2,008 1,747 1,908 95.00%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

电工程（一期）

监理工程

中邮通建设咨询有限

公司

183 173 183 100.00%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

电工程（一期）

监控软硬件系统

厦门科灿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1,353 875 1,015 75%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

电工程（一期）

其他待摊支出

水电费、测试费、设计

费、工程人员费用等

1,943 1,943 1,943 不适用 5

合计 58,315 41,718 54,540 7,824

上述供应商与公司及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数据中心（IDC）业务以机柜和场地出租为主要模式，至报告期末，根据一期项目已签订的工程合同，

目前与同行业建造成本比较如下：

项 目

投资额（不含楼地

成本，亿元）

物业

产权

情况

面积数

（m2）

机柜数

（8KW）

单机柜造价

（万元）

单KW造价

（万元）

单平米造价

（万元）

金汉王机电工程（一期） 5.83 自有 38,109.00 3,200.00 18.22 2.28 1.53

上市公司A项目一 4.89 自有 30,000.00 2,000.00 24.45 3.06 1.63

上市公司A项目二 5.14 租赁 26,128.00 2,250.00 22.84 2.86 1.97

注：上述数据来源于其他上市公司公告等公开数据，部分数据无法获取，项目一楼地投资成本按约1/3进

行扣除，上述对比仅供参考。

（3）金汉王计算运营中心机电工程（一期）项目本期在建工程增加金额4.74亿元，转入固定资产金额为7,

218万元，目前工程进度为93.6%，请补充披露该项目后续投入安排、交付具体期限、项目延期的原因及合理性、

转入固定资产的相关会计处理情况；

1)补充披露该项目后续投入安排

报告期末，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电工程（一期）在建工程账面余额4.09亿元，已结转固定资产0.72亿

元，累计实际投入支付金额4.14亿元，截至报告期末，根据已签订的工程合同，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机电工

程（一期）预计还将投入已签订合同尚未支付的金额为1.59亿元（其中总包工程1.31亿元，消防和加固工程

0.07亿元，其他待摊支出0.21亿元）具体以竣工结算金额为准。

2)交付具体期限

目前，公司定制化数据中心集群规划主要是在北京进行金汉王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该项目整体按照

阿里巴巴的技术标准进行定制化建设， 2019年3月，金汉王一期工程约3,200个8KW机柜已开始逐步移交阿

里团队进行验收测试和设备上架。 阿里巴巴正在进行测试和设备上架，待测试完成后，公司预计一期工程将于

2019年第二季度内完成交付并开始计费。

3)项目延期的原因及合理性

金汉王项目于2018年1月起开展大总包施工单位的招标工作，2018年4月，通过招标，最终确定了工程和设

备总包施工单位。 一期工程推迟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请参见问题6（3）的回复。

4)转入固定资产的相关会计处理情况

截止报告期期末机电工程（一期）结转固定资产的情况

截止报告期期末机电工程（一期）仍处于施工阶段，主要包括数据中心电气、空调、给排水、消防、弱电等分

项工程，其中外电工程和室外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并办理结转固定资产手续，共计结转固定资产7,824万元。

（4）具体说明转交阿里巴巴验收的机柜数量、对应的具体项目、金额、占当前完工项目的比例、相关项目

是否已转入固定资产；

自2019年3月，金汉王一期工程约3,200个8KW机柜已开始逐步移交阿里团队进行验收测试和设备上架。

公司预计一期工程将于2019年第二季度测试完成并开始计费。 数据中心相关的机电工程（一期）预计在2019

年第二季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办理结转固定资产手续。

截至本回函披露日，一期工程已全部转交阿里巴巴测试并验收通过。

（5）结合金汉王一期完工情况，具体说明中心机房及机电工程后续业务安排、目前签约情况及经营模式。

一期工程转交阿里巴巴测试并验收通过后，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将与阿里巴巴指定的电信运营商商

谈租用协议。 该租用协议将以需求确认函的主要商务条款为基础，预计将于年内完成正式签约，公司将按照相

关规定予以披露。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查阅公司2018年年报、公司回复的相关资料，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年度检查，访谈公司实际控

制人以及获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的相关事项核实确认函等，公司就上述事项的回复，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公司在建的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项目主要供应商与公司或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披露的项目延期建设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9.年报披露，北京金汉王项目形成商誉的期末余额为1.95亿元，期末做未计提减值准备。 请公司补充披露：

（1）收购时的估值情况、自收购产生商誉以来报告期各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资产组认定的标准、依据和

结果，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具体指标选取的依据及合理性，包括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毛利率、费

用率、净利率水平、自由现金流、折现率等重点指标的来源及合理性，并说明各期末减值测试关键参数选取是

否发生变化，解释相关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收购子公司以来报告期各期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及商誉

减值计提情况，明确说明报告期各期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具有充分性和准确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是否符合谨慎性要求，是否存在前期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并提供相关证据和说明。 请会计师

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收购时的估值情况、自收购产生商誉以来报告期各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资产组认定的标准、依

据和结果，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具体指标选取的依据及合理性，包括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毛利

率、费用率、净利率水平、自由现金流、折现率等重点指标的来源及合理性，并说明各期末减值测试关键参数选

取是否发生变化，解释相关原因及合理性；

1、收购时的估值情况：

北京经纬东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编号为“京经评报字（2017）第003号” 评估报告，采用了资产基

础法的评估方法，对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2016年11月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经评估，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65,219.73万元，评估值85,623.52万

元，增值20,403.80万元，增值率为31.28%；负债账面价值为64.28万元，评估值64.28万元，评估无增减值；股东

全部权益账面值为65,155.44万元，评估值85,559.24万元，增值20,403.80万元，增值率为31.32%。

根据收购时的股权交易对价10亿元，在考虑评估增值部分递延所得税负债等因素后，最终收购时点确认

商誉金额为19,516.42万元。

2、自收购产生商誉以来报告期各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资产组认定的标准、依据和结果，商誉减值测

试具体步骤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商誉测试方法 可收回金额-收益法 可收回金额-收益法

资产组

认定的

标 准 、

依据和

结果

标准、依据 是否单独产生现金流 是否单独产生现金流

资产组认定结果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包括房产和土地、数据中

心）

金汉王云计算运营中心（包括房产和土地、数据中

心）

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

第一步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

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第二步比较包含商誉在内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与包含商誉在内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确定资产组的整

体减值损失。

第三步减值损失金额应当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者资

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第四步以上资产账面价值的抵减，应当作为各单项资产（包括商誉）的减值损失处理，计入当期损益。 抵

减后的各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得低于以下三者之中最高者：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如

可确定的）、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如可确定的）和零。

①2017年商誉测试方法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公司于2017年报告期年末，对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相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

额为相关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

费用后的净额与相关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中的较高者。 当相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

于其账面价值时，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

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数据中心机房楼体在2017年10月取得竣工备案表，截至2017年末金汉王尚未确定具体客户，数据中心正

处于具体方案的设计环节中，根据当时设计和技术需求书等资料进行收益法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截止2017年

12月31日， 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商誉所在资产组考虑合并对价分摊后不包含商誉的资产账面价值86,

030.38万元，全部商誉账面价值19,516.42万元，递延所得税负债账面值为4,967.23万元，商誉所在资产组账面

价值为100,579.58万元， 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模型计算的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包含商誉资产组的可收回金

额为105,612.66万元，可收回金额高于账面价值，未发生减值，故期末未计提减值准备。

②2018年商誉测试方法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 2018年11月发布的《会

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公司在对期末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首

先将该商誉及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包括在内，调整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然后将调整后的各资产

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以确定各资产组（包括商誉）是否发生了减值。 测试结果表明包含分摊

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公司聘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

司并购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所形成的商誉减值测试-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财报字（2019）沪第081号》评估

报告，在本期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可收回金额按照评估结果确定。

截止评估基准日，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商誉所在资产组考虑合并对价分摊后不包含商誉的资产账面

价值132,328.77万元，全部商誉账面价值19,516.42万元，递延所得税负债账面值为4,787.32万元，商誉所在资

产组账面价值为147,057.87万元， 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模型计算的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包含商誉资产组的

可收回金额为149,100.28万元，可收回金额高于账面价值，未发生减值，故期末未计提减值准备。

3、具体指标选取的依据及合理性，包括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毛利率、费用率、净利率水平、自由

现金流、折现率等重点指标的来源及合理性并说明各期末减值测试关键参数选取是否发生变化，解释相关原

因及合理性；

一、2017年重要指标和假设分别陈述如下：

（1）营业收入、毛利率、费用率

数据中心机房楼体在2017年10月取得竣工备案表，截至2017年末金汉王尚未确定具体客户，数据中心正

处于具体方案的设计环节中，根据当时设计和技术需求书等资料预计投资情况，公司制定了以大型客户定制

化为主，中大型客户零售为辅的业务战略，因此营业收入由机柜销售收入和电费销售收入、增值服务收入三部

分组成，毛利率随着机柜逐渐销售上架计费而逐步提升，期间费用率按全部收入为计算基础，基本上稳定在2%

左右。

（单位：万元）

年份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永续期

营业收入 11162 33988 56414 60135 63141 63141

总成本 9345 21501 31205 32939 32939 32939

毛利 1817 12487 25208 27195 30202 30202

毛利率 16.28% 36.74% 44.68% 45.22% 47.83% 47.83%

管理费用 223 680 1128 1203 1203 1203

期间费用占收比 2.00% 2.00% 2.00% 2.00% 1.90% 1.90%

（2）加权平均收入增长率、毛利率、息税前利润率等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 说明

预测期收入平均增长率 19.39% 由于2018年处于收入起步阶段计算时予以剔除

预测期息税前利润平均增长率 21.53% 由于2018年处于收入起步阶段计算时予以剔除

预测期平均销售毛利率 44.46% 由于2018年处于收入起步阶段计算时予以剔除

预测期平均息税前利润率 41.24% 由于2018年处于收入起步阶段计算时予以剔除

稳定期永续增长率 0.00%

预测期 6年 按5年预计进入稳定期，第6年开始为永续期

将2018年至2022年确定为明确的预测期，2023年后为永续预测期，由于当时方案还在设计中，采用以大型

客户定制化为主，中大型客户零售为辅的销售方向，两种客户特点如下：

A、大型客户的机房建设前明确客户需求，明确投资回报率。 一次性销售，销售周期短，机柜空置期短。

B、中大型客户零售先建设后销售，预估投资回报率。 需要较长的销售周期，销售后，客户需要一段时间的

上架周期。

随着机柜逐步上架计费， 因而收入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19-2023年期间加权平均收入增长率为

19.39%（由于2018年处于收入起步阶段计算时予以剔除）

（3）资产组税前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由于后期折现率按税前折现率进行计算，所以未考虑所得税的因素，相应的出于谨慎性原则也未考虑折

旧抵税价值，其中资本性支出包含更新改造成本。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永续期

主营业务收入 11,162 33,988 56,414 60,135 63,141 63,141

主营业务成本 9,345 21,501 31,205 32,939 32,939 32,939

营业税金及附加 557 557 670 677 738 738

管理费用 223 680 1,128 1,203 1,203 1,203

营业利润 1,037 11,250 23,410 25,315 28,262 28,262

加：折旧与摊销 4,200 6,053 6,053 6,053 6,053 6,053

减：资本性支出 36,908 42,536 1,235 3,635 1,235 6,053

资产组税前现金流量 -31,671 -25,232 28,228 27,733 33,080 28,262

（下转B071版）


